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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所稱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係指本校各單位因應校務

發展需要，以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主動薦送教職員生（含編制外人員）出國或赴大

陸（含港澳）地區之案件。 

三、各單位因應校務發展需要得主動薦送教職員生（含編制外人員）出國或赴大陸（含

港澳）地區之範圍如下： 

（一）考察訪問相關學術、研究或展演機構。 

（二）應邀參加重要國際會議或活動。 

（三）洽談學術、展演合作交流計畫。 

（四）有益學校整體利益及達成學校發展目標或提升教學研究、展演水準之參訪。 

（五）其他因業務需要必須派員出國。 

四、各單位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應填具因公出國案件申請表，

依行政程序送核。 

五、因公出國案件申請表，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出國事由及必要性。 

（二）出國人員。 

（三）出國天數。 

（四）前往國家、地點。 

（五）行程或相關證明文件。 

（六）所需經費來源及概算。 

（七）預估效益。 

六、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申請案件應循程序會簽人事室、主計室後，

陳報校長核定，校長得視需要交由審核小組會議審議。審核小組由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國際事務長組成，並依業務需求指定召集人，審核小

組執行秘書由人事室主任擔任。 

七、審核小組應依下列原則，審議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申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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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屬業務需要，且有助提升教學、研究、展演或行政服務品質。 

（二）有益學校整體利益及達成學校發展目標。 

（三）前往考察國家、地區有足資借鏡之處。 

（四）出國人數、天數應力求精簡。 

（五）選派熟悉業務、具有專長、語文能力，足可完成出國任務之適當人選。 

（六）出國時機恰當，不影響公務。 

八、經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之申請案件，其補助經費均依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規定辦理。 

九、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人員，應依所預定之國家或地區及期限辦理，非

經事先報准，不得中途轉赴其他國家或地區。如經報准轉赴其他國家或地區考察

者，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轉赴期間之差旅費應自行負擔。 

十、出國人員應於返國後十五日內填報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檢據核銷，並於返國後二個

半月內檢附本校出國報告審核表，提出相關報告經核定後，上傳教育部「國立大專

校院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未依前項規定核銷或繳交出國報告者，本校得視情況不予核准該員再次申請出國或

借支出國經費。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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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六、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

陸（含港澳）地區申

請案件應循程序會簽

人事室、主計室後，

陳報校長核定，校長

得視需要交由審核小

組會議審議。審核小

組由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

主任秘書、國際事務

長組成，並依業務需

求指定召集人，審核

小組執行秘書由人事

室主任擔任。 

六、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

澳）地區申請案件應循程序會

簽人事室、主計室後，陳報校

長核定，校長得視需要交由審

核小組會議審議。審核小組由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主任秘書、國際交流中

心主任組成，並依業務需求指

定召集人，審核小組執行秘書

由人事室主任擔任。 

本校國際交流中心已更

名為國際事務處，爰配合

修正相關內容。 

十、出國人員應於返國後

十五日內填報國外出

差旅費報告表檢據核

銷，並於返國後二個

半月內檢附本校出國

報告審核表，提出相

關報告經核定後，上

傳教育部「國立大專

校院公務出國報告資

訊網」。 

 未依前項規定核銷或

繳交出國報告者，本

校得視情況不予核准

該員再次申請出國或

借支出國經費。 

 

十、出國人員應於返國後十五日內

填報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檢據

核銷，並於返國後二個半月內

檢附本校出國報告審核表，提

出相關報告經核定後，上傳教

育部「國立大專校院公務出國

報告資訊網」。 

  

 

1.本點增列第二項。 

2.因本校多次經審計部審

核，校內出國報告繳交情

形未依主管機關法規規

定限期繳交，要求本校檢

討謀求改進措施，加強督

導報告提出時效，爰依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

第十三之一點規定，訂定

懲處規定。 

 


